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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业务系列风险研究之收入确认合规性研究 

--基于总额法转净额法视角 

 

本文聚焦贸易业务收入确认中总额法转净额法的合规性问题，梳理了监管政策演进脉络，2023 年国务院国

资委以“十不准”划定中央企业贸易监管红线，将收入确认合规性纳入刚性约束；2025 年沪深交易所通过修订

审核指引，进一步将监管触角延伸至发债企业，形成从特定主体到更广范围的全链条规范框架。 

贸易业务收入确认合规性判断需遵循三重逻辑：以实物流转真实性为前提，以上下游无特定利益关系为商业

实质支撑，核心依据 “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判断企业对商品的控制权，区分主要责任人（总额法）与代理人（净

额法）。总额法与净额法的本质差异在于商品控制权归属及核心风险承担，实务中需警惕瞬时控制权贸易、合同

条款与业务实质背离两类误用风险，相关违规案例已引发监管警示。财务影响方面，总额法转净额法将导致利润

表收入规模大幅收缩但毛利率更趋真实，资产负债表剔除虚增存货与往来款，优化资产结构，现金流量表净额不

变但收支结构可能调整，整体实现财务报表 “去水分”，更精准反映企业经营实质。 

联合资信 工商评级二部  杨学慧  赵奕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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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分析 

资本市场对贸易业务收入确认的合规监管持续深化，政策体系随市场完善逐步

升级：2023 年国务院国资委以“十不准”划定中央企业贸易监管红线，将收入确认

合规性纳入刚性约束；2025 年沪深交易所通过修订审核指引，进一步将监管触角延

伸至发债企业，形成从特定主体到更广范围的全链条规范框架。 

近年来，贸易业务收入确认的合规性问题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监管的核心议题，随

着我国资本市场逐步完善，监管部门持续释放出强化贸易收入确认合规性的信号。 

2023 年 10 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贸易管理严禁各类虚假贸

易的通知》（国资发财评规〔2023〕74 号，以下简称“74 号文”），明确提出“十

不准”的监管要求，其中第九项直指“不准违反会计准则规定确认代理贸易收入”，

首次将收入确认合规性纳入贸易监管红线。该政策针对部分企业通过全额确认代理贸

易收入虚增规模的乱象，要求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第三十四条规定，

以商品控制权归属作为收入确认的核心依据，对代理业务原则上采用净额法核算。 

作为专项整治虚假贸易的重要举措，74 号文建立了极为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对通知印发后仍然开展虚假贸易的企业，直接责任人将被就地免职，同时严肃追责企

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上一级企业负责人；对集团管控不力的企业，将严肃追

责问责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并采取业绩考核扣分或降级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

情况还将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2025 年 3 月，沪深交易所分别修订发布《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

第 3 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2025 年修订）》（简称“3 号指引”）。其中第二十

七条针对公司债发行人新增贸易业务或贸易业务占比达到 30%的情形进行重点审查，

引导债券发行人聚焦主责主业，构建真实合规的贸易业务体系。 

纵观监管演进脉络，可以发现政策监管体系呈现出由中央企业向发债企业扩大的

趋势：2023 年“十不准”对中央企业划定了合规底线，2025 年“3 号指引”进一步明

确发债企业贸易业务的真实性、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要求。监管范围的扩大，对更多涉

及贸易业务的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二、贸易业务收入确认合规性判断逻辑 

贸易业务收入确认合规性需要从贸易业务的真实性、是否具有商业实质、选择哪

种收入确认方式三个层次进行判断，本研究聚焦真实贸易前提下的收入确认合规性

问题。 

贸易业务是指以商品/服务的流通交换为核心，通过跨越空间、时间或供需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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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匹配，实现商品所有权转移（或提供流通相关服务）并获取盈利的商业活动。

判断一项贸易业务收入确认的合规性，需要从三个层次进行，第一，贸易业务的真实

性；第二，贸易业务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第三，贸易业务应该选择总额法还是净额法

确认收入。 

图表 1 贸易业务收入合规判断流程图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一）实物流转是否真实，是判断虚假贸易的关键 

真实贸易的核心前提是存在真实实物流转，无实物流转的贸易通常可定性为虚假

贸易。实物流转形式包括常规运输、出入库，也可体现为仓单、提货权转移，但本质

需依托真实货物流转实现。 

（二）上下游是否存在特定利益关系，是判断商业实质的关键 

在实物流转真实的前提下，若供应商与客户存在特定利益关系，企业加入贸易链

条的商业实质则缺乏合理依据，相关业务大概率属于循环贸易、托盘贸易等无商业实

质的虚假贸易。企业参与此类交易的核心目的多为提供资金融通或虚增收入规模。 

（三）“实质重于形式”的货物控制权，是判断确认收入方法合规的关键 

贸易业务在满足实物流转真实且供应商和客户之间不存在特定利益关系的条件

下，一般可以判断该业务为具备商业实质的真实贸易。企业需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

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以“实质重于形式”的标准来判断其身份是主要责

任人还是代理人，保证贸易业务收入确认的方法合规。 

本研究为贸易业务系列风险研究，本文对于贸易收入确认合规性的研究是基于总

额法转净额法视角，研究假设为贸易业务是真实的，只有真实的贸易业务才是区分总

额法和净额法核算的前提；对于虚假贸易，即便采用净额法也无法解决其虚假的本质，

判断虚假贸易

•真实贸易建立在有

真实的实物流转。

判断商业实质

•具有商业实质的贸

易上下游不存在特

定利益关系。

判断收入确认方法

•“实质重于形式”

地选择总额法或净

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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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下一篇中单独对虚假贸易进行研究分析。 

三、总额法与净额法的核心差异及判断标准 

总额法与净额法的本质差异在于企业转让商品前是否实质控制商品：总额法对

应主要责任人角色，企业承担存货、信用风险并拥有定价权；净额法对应代理人角色，

仅确认净收益，商品控制权与核心风险归属于其他方。 

（一）两类收入确认方法的本质区别 

贸易业务的商业实质是赚取购销差价或提供代理服务，总额法与净额法的差异不

仅是会计处理口径不同，更深层次反映了企业在贸易链条中的角色定位与风险承担方

式。总额法下，企业被视为独立的商品买卖主体，其会计处理逻辑强调“全链条核算”，

即在采购环节确认存货与应付账款，在销售环节确认营业收入并结转成本，完整反映

资金与商品的流转过程，凸显企业对交易全过程的控制权与风险承担。 

净额法下，企业定位为交易撮合者或中介服务提供方，不确认存货，仅在交易完

成后以实际获得的差价或手续费确认收入，其核心在于反映企业的实际收益，而非商

品流转总额。 

（二）两类收入确认方法的判断标准 

1、核心判断原则 主要责任人 VS 代理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三十四条，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

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

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

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

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

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企业会计准则列示的三种主要责任人情形：（1）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

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2）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3）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 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

合成某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2、具体判断标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判断主要责任人的关键在于企业在特定商品或服务转让给客

户之前是否控制该商品或服务。实践中，企业需要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和迹象进行判断，

而非单一标准，且迹象不能代替控制权本质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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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总额法与净额法适用多维度判断表 

判断维度 总额法特征 净额法特征 

首要义务人 

企业是交易的首要义务人，负责向客户提

供商品或服务，并承担其责任（如负责商

品退换货、质量维修等）。客户认为交易

对手方是企业本身。 

企业安排供应商提供商品或服务，由供应

商对商品的质量、性能等承担主要责任。

客户知晓供应商的存在。 

存货风险 

企业在商品转移给客户之前拥有所有权或

承担存货风险（如商品毁损、灭失、价格

下跌、滞销等）。 

企业不承担存货风险，风险由供应商或客

户承担。通常是“背对背”订单，先有客

户订单，再向供应商采购。 

定价自主权 

企业拥有对商品或服务的定价权，可以自

主决定销售给客户的价格，该价格并非完

全由供应商或市场决定。 

企业的收入是固定的或按特定比例收取，

类似于手续费或佣金。销售价格主要由供

应商与客户协商确定，企业没有自主定价

权。 

信用风险 
企业承担客户的信用风险，即如果客户不

付款，损失由企业承担。 

根据合同判断，企业可能承担客户的信用

风险，也可能不承担信用风险。 

服务与加工 

企业对商品有显著的修改或服务投入，例

如对商品进行再加工、整合、安装或承担

了关键性服务。 

企业提供的服务仅限于协调、物流、报关

等辅助性服务，并未改变商品的形态和功

能。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四、总额法与净额法误用风险点 

会计准则虽给出了控制权判断的一些情形和迹象，但实务中贸易业务模式多样

（如自营、代理、加工、寄售等）、涉及主体多元（供应商、客户、物流、货代等），

收入确认环节的风险点具有隐蔽性与集中性。以下两类情形易引发总额法与净额法误

用风险。 

（一）瞬时控制权贸易 

瞬时控制权争议是贸易企业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确认收入的首要风险点。瞬时

控制权贸易是指在某些贸易交易中，企业虽在形式上短暂持有商品的法定所有权（例

如通过购销合同、提单或发票），但该控制权仅具有瞬时性、过渡性、通道性特征，

未实质承担与商品相关的主要责任、存货风险或定价权，因此不满足“主要责任人”

的判断标准，应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 

图表 3  瞬时控制权贸易典型案例 

证券代码 主要问题 结果 

000557.SZ 

2022 年，XBCY 全资子公司在供应链贸易业务

中，部分业务收货地点与交货地点相同，公司

在交易过程中对商品的控制权具有瞬时性，不

完全符合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条件。 

2022 年第一、二、三季度营业收入

分别调减 0.57 亿元、2.59 亿元和

1.67 亿元。监管出具警示函。 

603613.SH 

GLGF 主营 B2B 电子商务，2023 年，公司对于

难以完整取得或拥有除客户签收单以外的其他

与相关交易商品控制权直接依据的部分交易

（即由供应商直接发货给客户，只有客户签收

单），公司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 

2020年和 2021年营业收入分别调

减 23.40 亿元和 97.39 亿元。监管

出具警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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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二）合同条款与业务实质背离 

合同条款与业务实质不符是贸易企业虚增收入、粉饰经营业绩的常见手段。这类

企业通过设计合同条款形式上拥有所有权，营造自营业务的表象；但实质上，企业并

不承担货物价格波动、滞销积压等核心风险，仅通过提供中介、加工或代采等服务获

取固定收益，业务本质仍属代理范畴。 

图表 4  合同条款与业务实质不符案例 

证券代码 主要问题 结果 

600540.SH 

XSGF旗下子公司在 2020年度通过与相关方开

展皮棉、棉籽、不孕籽业务中，以“形式上拥

有货物所有权”为由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6749 万

元，但公司在该项业务中实际仅获取了固定的

加工费收入，并未承担因销售产品价格波动产

生的风险报酬，应按照实际加工费 462 万元确

认收入。 

将 2020 年收入调减 6287 万元，监

管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出具警示

函。 

资料来源: 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五、总额法转净额法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分析 

贸易业务收入确认从总额法转为净额法，财务报表结构和财务指标均会发生较大

变化，本文将从三张报表的角度来分析两种方法对报表结构及指标的影响。 

（一）利润表：收入规模大幅收缩，毛利率变化显著。 

贸易业务收入确认从总额法转为净额法，影响最大的是利润表。总额法下，企业

按照商品销售总价确认收入，同时结转采购成本，收入基数较大；净额法仅以差价或

手续费确认收入，收入规模通常仅为总额法下的几分之一甚至更低。以典型贸易企业

为例，若某笔贸易业务采购成本 900 万元、销售价格 1000 万元，总额法下确认收入

1000 万元、成本 900 万元，净额法下仅确认收入 100 万元，收入规模直接缩减 90%。 

核心指标方面，毛利率是衡量企业盈利效率的关键指标，总额法转净额法会对该

指标产生显著影响。延续上述案例：总额法下，毛利率=（1000-900）/1000=10%；净

额法下，因仅确认 100 万元收入且无额外成本（或成本已计入手续费扣除项），毛利

率可能提升至 50%以上，甚至 100%（若无直接成本）。 

整体看，总额法转净额法会使得贸易收入规模急剧下降，可能会导致某些企业不

再满足资本市场、银行贷款或政府补贴的“收入门槛”；但净额法下收入与成本的匹

配度更高，避免了总额法下“高收入、低毛利”的虚胖表象，更真实反映企业核心盈利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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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负债表：存货大幅减少，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通常亦有所下降，资产

结构有所优化。 

资产端，总额法下，企业拥有商品的所有权，需在采购环节确认存货，销售环节

按照对客户的全部应收款项确认应收账款；净额法下，企业不承担存货风险，商品所

有权不属于企业，因此不确认存货，但应收账款的确认及列示则需要根据具体的合同

约定来判断，净额法下有可能会以应向客户收取的佣金或差价部分确认应收账款，也

有可能会按照应收的货品销售额来确认应收账款。 

负债端，总额法下，企业以对供应商的全额采购负债确认应付账款；净额法下，

企业需要根据合同约定来判断应付账款金额，有可能以应付给供应商的佣金相关款项

或应付的净差额来确认，也有可能按照应付的货品采购额来确认应付账款。 

核心指标方面，总额法转净额法会使得企业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

产周转率等指标发生变化。①资产负债率：资产和负债同步缩减，若原资产负债率高

于 50%，通常会显著下降（如原资产 1000 万、负债 800 万，负债率 80%；转净额法

后资产 200 万、负债 100 万，负债率 50%）；若原负债率低于 50%，变化方向取决于

资产负债缩减比例，核心是“去杠杆”效果显著。②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流动资产

（应收、存货）和流动负债（应付）同步减少，若原流动比率大于 1，通常会上升（流

动性指标改善），更能反映企业真实短期偿债能力。③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大幅下

降，但资产规模也同步缩减，资产周转率可能上升（或基本持平），更贴合实际运营

效率。 

整体看，总额法转净额法对资产负债表的核心影响是“挤水分，去虚增”，剔除

名义往来款、虚增库存等非实质项目，不改变净资产，但让资产、负债回归真实水平，

偿债能力指标更具有参考价值。 

（三）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不变，流入流出结构或有一定调整 

现金流量表反映企业实际资金流转，根据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应当分别按照现

金流入和流出总额列报，但是一些特殊情况可以按照净额列报，例如代理业务、内部

资金划转等。总额法转净额法不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的绝对值，仅可能改变现金

流入与流出的结构： 

延用上述贸易企业案例，总额法下，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为 1000 万元，购买商

品支付的现金为 900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与流出规模均较大；净额法下，根据会

计准则，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可以为 1000 万元，也可以为 100 万元（即差价/手续

费），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可以为 900 万元，也可以仅为支付少量与服务相关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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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对净额没有影响。 

图表 5  贸易业务总额法转净额法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会计科目 总额法下的表现 转为净额法后的影响 经济实质 

存货 列示全部商品的采购成本 不确认存货 不承担存货风险与所有权 

应收账款 列示对客户的全部应收合同款 
可能列示对客户的应收合同

款，也可能仅列示应收佣金 

需要根据合同约定判断，

可能承担客户信用风险，

也可能不承担客户信用风

险  

应付账款 列示对供应商的全部采购应付款 

可能列示对供应商的采购应

付款，也可能仅列示应付佣金

等款项 

需要根据合同约定判断，

可能承担对供应商的采购

支付义务；也可能仅承担

佣金支付义务 

营业收入 金额为销售总额 大幅下降，仅为销售净额/佣金 
更准确反映企业的经营本

质 

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流

出 

列示总的采购、销售款项 
可能总额列示，也可能净额列

示 

更贴合业务实质，反映企

业真实的资金流转 

资料来源: 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六、结论及实务建议 

监管层面，贸易业务收入确认已形成“中央企业全覆盖→发债企业重点管”的全

链条管控格局，以商品控制权为核心的净额法核算导向愈发明确，违规惩处力度持续

加大，行业正加速从“规模导向”向“实质导向”转型。 

财务影响方面，总额法转净额法虽然导致收入规模大幅收缩，但能有效“挤除”

报表水分，优化资产结构，更真实反映企业经营实质。 

实务风险方面，瞬时控制权贸易、合同条款与业务实质背离是两类核心误用风险

点，易引发监管警示与财务调整。企业在保证形式合规的前提下，还需要实质合规。

一是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建立覆盖贸易业务全流程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收入确

认的责任分工与审批流程；二是可以通过强化信息系统，利用智能化系统实现合同、

物流、资金、发票的匹配与追溯，减少人为操作风险；三是可以通过加强风险管理，

对上下游交易对手进行尽职调查，防范循环贸易和托盘贸易风险；四是可以推进内部

审计，建立定期审查机制，对收入确认方法的合理性进行抽查和核实，确保合规性；

五是可以通过员工培训与文化建设，培训提升财务与业务人员的合规意识，使收入确

认的合规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企业应主动将收入确认整改纳入治理战略，而不仅

仅作为被动合规，企业才能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实现稳健发展，并在资本市场中树立

良好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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